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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師範學院九二二二次行政會議紀錄 

 

壹、時間：九十二年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十分 

 

貳、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參、主席：曾校長憲政 紀錄：陳文正 

 

肆、出席：如簽到簿 

 

伍、宣讀九二二一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裁示：紀錄確定。 

   

陸、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一、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階段選課日期，訂於 93 年 1 月 2 日（星

期五）上午 9 時起至 1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止，請系所主任

轉知學生。 

二、九十二學年度全國語文競賽，曾美雲老師指導語四邱歆婷同學榮獲師

範院校組朗讀項目第一名，簡翠貞老師指導語四施天雯同學榮獲師

範院校組字音字形項目第四名，感謝語教系老師辛苦指導及所有參

賽同學認真練習。 

 

裁示：一、第一點請系所主任協助相關事宜。 

二、第二點謝謝曾老師及簡老師的熱心指導。 

 

報告二 報告單位：學務處 

一、93 年度（93.1.1~93.12.31）部分工讀生員額分配審查會議，將於

92 年 12 月 15 日下午 4:00 召開，計有 35 個單位提出申請，與 92 年

度相比較增加 10 個額度，屆時請相關單位蒞臨參加。 

二、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膳食指導委員會議，將於 92 年 12 月 18 日下

午四時假美教系會議室召開，本學期實施學生餐廳問卷調查，對象

為一、二年級學生，抽樣調查學生人數 516 人，簡述調查分析如下：

（一）餐廳口味－尚可 33％（二）菜色－多樣性不夠 33％（三）鹹

甜湯－多樣性尚可 31％（四）廚師及廚工個人衛生及服務態度－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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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錯 34％（五）餐具乾淨度－尚可 39％（六）餐廳美化綠化環境－

還不錯 49％，學生相關建議將督請餐廳改進菜色多樣化等事項。 

三、12 月 10 日清晨側門發生車禍導致學校側門機車進入推廣大樓停車場

有障礙。建請總務處規畫該機車停車場進出動線。 

四、行政院衛生署為預防流行性感冒及 SARS 疫情，已於本（92）年 12

月 15 日起，開始宣導民眾辦理進出公共場所量體溫措施，本校配合

政策，請各單位同仁及各系所同學，於本（92）年 12 月 15 日起，

實施量體溫措施。 

五、校慶園遊會感謝各位師長們踴躍參與，各攤位收穫豐碩。 
六、本校國樂社與三民國小國樂團於 12 月 15 日（週一）晚上 7:30 假講

堂甲聯合演出，敬請校長及各位主任蒞臨指導。 

 

裁示：一、預防流行性感冒及 SARS 疫情需配合事項，請以條列式方式請

任課老師宣導。 

二、配合防疫措施，校內各據點量體溫措施恢復實施。 

三、校門口交通謝謝學務處及總務處在有限的空間內做動線規劃，

應予全力支持。並請考量聘請專家作設計規劃。 

 

報告三 報告單位：總務處 

一、本校游泳池現址新建體育健康教學大樓乙案，有關舊游泳池及倉庫報

廢，已獲教育部核准並函轉審計部審查。 

二、本校體育健康教學大樓新建工程，已於 12 月 5 日（星期五）上網公

開徵選建築師。 

三、茲訂於 93 年元月份起實施 92 年度財產清點作業，日程另行通知，各

財產保管人可上本校總務處保管組網站，列印所經管之財產清冊，先

自行清點。 

 

裁示：財產清點請考量透過系統設定直接通知財產保管人。 

 

報告四 報告單位：實輔處 

一、本校六十三週年校慶傑出校友表揚大會，因為有各單位鼎力協助，得

以順利完成，實輔處全體同仁感謝各單位的支持與協助。實輔處針對

本次活動進行檢討，也請各單位不吝賜教。 

二、實輔處前函請全國各國小及幼稚園協助調查本校校友資料，已陸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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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傳真或回函，實輔處也積極建置電子資料，整理後會進行第二波校

友協尋工作。 

 

裁示：一、校友資料整理是非常繁複的工作，如需要增加人力，可以請工

讀生協助建檔工作。 

二、明年可考慮為校友聯繫年，到各縣市將校友聯絡網建置起來。 

 

報告五 報告單位：音樂系 
為慶祝本校六十三週年校慶，音教系特別在 12 月的每週四中午 12：10

分於本校行政大樓中廊舉辦「校慶午間音樂會」。 

校慶午間音樂會 

時間 音樂會名稱 內容 

12 月 18 日(四) 弦樂四重奏 輕快的古典小品 

12 月 25 日(四) 木管四重奏   膾炙人口的經典樂曲 

同時亦舉辦「校慶系列音樂會」，歡迎蒞臨欣賞。 

時間 地點 音樂會名稱 
12 月 17 日（三）7：30P.M. 音樂館演奏廳 湯華英校長2003年作品發

表會 
12 月 18 日（四）7：30P.M. 進修推廣大樓講堂甲 打擊與管樂的對話 

12 月 22 日（一）7：30P.M. 進修推廣大樓講堂甲 草山樂坊話國樂 

12 月 30 日（二）7：30P.M. 進修推廣大樓講堂甲 歲末新聲－管絃‧協奏曲之

夜 

 

裁示：一、謝謝音樂系的演出。 

   二、學生畢業演出前可考量於學生餐廳前作預告性質的演出。 

 

報告六 報告單位：體育室 

一、今年校慶實習運動會於 12 月 8 日圓滿結束，非常感謝全校師生的共

同參與。籌備會將於 12 月 18 日晚上 8:30 召開檢討會，各位師長若

有任何建議，歡迎提給體育室轉交籌備會檢討與改進，期望明年有更

好的校慶實習運動會呈現在大家面前。 

二、本屆校慶實習運動會共有男子六項與女子二項破大會紀錄。非常感謝

各單位主管與系主任親臨現場為獲獎同學頒獎。 

三、感謝教官室教官協助開閉幕典禮的點名工作，使得今年參與校慶實習

運動會同學比往年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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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羽球隊 12 月 1～5 日於中山大學參加本年度大專盃羽球賽，張惠

娟與吳淑君榮獲女子甲組雙打第三名，楊淑芬榮獲女子甲組單打第五

名。 

五、本校男子籃球隊將於 12 月 15～19 日在台北商業技術學院參加 92 學

年度大專盃籃球賽；女子籃球隊將於 12 月 18、19 日在育達商業技術

學院參加大專盃籃球賽。預祝他們勝利，為校爭光。 

 

裁示：一、本次運動會規劃周全，謝謝體育室及各單位的協助。 

   二、有關運動會工作人員服裝，建議發給實際負有工作任務之人員。 

 

報告七 報告單位：秘書室 

一、本（92）年 12 月 5 日教育部邀集各師範學院校長於教育部召開「研商

師院轉型會議」，會中決議籌備成立「師範聯合大學系統」。 

二、教育部郭前部長為藩等一行六人，將於本（92）年 12 月 22 日（星期

一）上午 10:00 於本校講堂乙為此案舉辦「師範聯合大學系統構想說明

會」，希望校務會議代表及全校教職員生踴躍參加。職員部分，在不影

響業務情形下，經主管同意後，公假與會。學生部分，請學務處通知學

生會派代表參加，並歡迎關心本案之同學自由參加。 

三、本校將於 93 年 1 月 12 日（星期一）召開 92 學年度第一次臨時校務會

議討論本校是否參加「師範聯合大學系統」。 

 

裁示：請各單位於本週五前將相關意見送秘書室彙整。 

 

柒、臨時報告 

報告一 報告單位：圖書館 

一、圖書館將在五樓佈置展覽區，供教師展覽學生優良作品、教案等。 

二、展覽作品通過本館審查並經作者授權同意後，將典藏於竹師圖書館「學

生優良教品典藏區」。 

 

裁示：典藏部份，請圖書館召集各系討論，研訂相關辦法後提行政會議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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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二 報告單位：會計室 

一、為配合九十二會計年度校務基金決算工作，請各單位之請購案件於本

月 20 日前提出。 

二、本校預算截至 11 月底執行情形如下： 

（一）業務收入執行率 113.46%，超收 13.46%，主要為建教合作收入較

預估數多及政策性增加英師班、桃縣委辦英語學分班及泳訓班超

收等。 

（二）業務成本及費用執行率 91.99%。 

（三）非計畫型資本支出（含補辦預算 600 萬元）執行率 83.87%，因採

購設備陸續辦理驗收中，執行將達預期。 

（四）截至 11 月底本期賸餘 124,045,848 元累積賸餘 551,521,775 元。 

三、九十三會計年度預算分配已簽請校長核准由本校經費預算規劃委員會

辦理分配。 

 

裁示：請各單位提出資本門之運用計畫，由本校經費預算規劃委員會討論

分配。今年未列在健全發展計劃之四個系可優先處理。  

 

報告三 報告單位：人事室 

行政會議後將舉辦 92 年 9 至 12 月份教職員工慶生茶會，請大家踴躍參加。 

 

裁示：洽悉。 

 

報告四 報告單位：美教系 

美教系與音樂系舉辦之研討會已於 12 月 6 日舉辦完畢，感謝各單位的協

助，因經費有限，各工作人員均未支領工作費，會後出版一本論文集，頗

獲好評。 

 

裁示：請各系所思考辦理類似研討會，以促進學術討論，跟基層的老師及

外校同行有更多的互動，亦可提昇本校之能見度。學校未來將積極

支持各系所辦理研討會。 

 

報告五 報告單位：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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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2 月 27 日辦理國際月特色課程家長參與教學日活動，敬邀師長參

加。 

 

裁示：請於活動內容確定後，送請各系所主任宣傳。 

 

捌、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改「國立新竹師範學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發展獎助要點」

（附件一），提請 討論。 

說明：一、為鼓勵本校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提昇本校學術風氣

與水準，擬修改並擴充原有的學術研究獎助要點。 

二、原要點裡，只有出席國際會議機票補助與論文發表國外

著名雜誌獎助兩項。此次修正除了就這兩項獎助辦法作

修改之外，另外新增「主持研究專案獎勵」、「教師專

題研究計劃補助」與「指導大專生進行國科會專案獎勵」

三項獎助。 

 

決議：本案原則通過，有關文字修訂部分，授權教務處修訂。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研擬本校「第一屆『金竹獎』資訊融入教學教案教材競賽辦法」草

案（如附件二），請 討論。 

 

決議：本案暫緩。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有效利用本校現有汽車停車位、推行使用者付費及改善停車管理

等措施，擬規畫與實施校園停車收費方案，如說明，請討論。 

說明：一、本校位於市中心，但交通並非十分便利且校園能規劃之停車空

間相當有限，現有停車格 212 位(含臨時停車位)。本年度總

務處事務組已核發之停車證高達 550 張(含教職員工停車位、

臨時停車位與進修部核發之臨時停車證)，遠超過現有停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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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負荷之量，詳細數目請參考附件三。面對學校未來人事

發展遠景，總務處事務組對核發停車證之標準已漸難以掌握。 

二、各單位舉辦各類研習會議或辦理推廣進修班時，與會人員對入

校停車需求尤為殷切，近三個月因活動申請之停車需求達 1150

車次，車次請參考附件三。警衛同仁無法有效分辨入校者身份，

管制尺度難以拿捏。 

三、學自會與學生社團利用假日或夜間舉辦活動，私下邀請校外人

士參予社團活動，未向事務組事先申請以知會警衛。當警衛盡

責管制時，易產生誤會與糾紛。 

四、進修部教學碩士班學生常利用假日開車返校與教授商討研究事

宜，或校友個人研究需利用圖書館查詢資料。因學校未有校外人

士停車辦法，無法提供停車方便。上述人士面對假日校園停車空

位又無法停車，手中抱一大堆書又要冒拖吊之險時，心中難免會

埋怨學校不盡人情且無照顧校友之愛。 

五、學校鄰近大學與部份師範學院為一舉解決上述困擾，已陸續採

取校園停車收費與臨時停車收費措施，請參考附件三。 

六、建請規劃並推行校園停車收費方案以改善管理情形，措施如下： 

第一先配合年度停車證換發，重新管制教職員工停車證，每位

同仁限申請一張停車證，並發給搖控器乙只（離職應繳回、遺

失應自費申請  ），請同仁自行控制學校各停車場柵欄桿，做

好個人校園車輛管制及門禁安全管理。 

第二規劃下列方案： 

方案一、全面實施停車收費，幾項管理原則請參考： 

1. 訂定申請停車證收費標準及校外車輛計時收費相關規

定。 

2. 停車未達半小時者免收費，以有效利用現有停車位。 

3. 推廣大樓地下停車場，原則僅提供校內同仁停車。 

4. 校外車輛係指洽公、訪客、參加進修及研習會議等之

車輛。 

5. 需購置收費系統及週邊設備（經費約 32 萬元），或僱

用殘障全日制工讀生三人實施兩班制收費（每月經費

約 4 萬 8 仟元）。 

6. 需改變校門口汽車出入行駛方向，以配合按鈕取票及

停車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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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門口會裝置 LED 顯示器，告之尚有洽公停車位數。 

8. 評估參考： 

(1) 計時收費之車位數不多，且須支付收費員之人事

費，收入有限，但可解決上述說明事項產生之困

擾。 

(2) 必須運作一段時日才能估算預留車位數，以保留

給同仁停車。 

方案二、針對校外車輛酌收停車清潔維護費，幾項管理原則請

參考： 

1. 校外車輛入校時擬收取停車清潔維護費乙次 50 元

（當日有效），使用三聯單收據售票。 

2. 廠商申請臨時停車證，每學期收取清潔維護費 3200

元。 

3. 售票收費請警衛及獎助工讀生協助辦理。 

4. 收費時間：週一至週日。 

5. 推廣大樓地下停車場，原則僅提供校內同仁停車。 

6. 停車未達半小時者：得於入校聲明計時，離校時予

以退費。 

7. 評估參考：適合短期措施，不須增加人力及購買設

備等經費支出。 

第三推行與實施方案： 

1.宣導決議之方案，宣導期間做好各項管制措施，如外車停

靠與違規停車…等。 

2.規劃交通動線並購置收費系統及週邊設備。 

3.宣導期滿推行與實施決議之方案。 

擬辦：俟本次行政會議決議之方案，再訂定詳細規範並配合修正本校停

車管理辦法，擇日另提行政會議討論。 

 

決議：本案請提下次行政會議討論。 

 

提案四 提案單位：實輔處 

案由：擬訂定「新竹師院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四），請



 ９ 

討論。 

說明：一、依「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第十一條」規定辦理。 

二、全國師範院校為求統一步調，委請國北師召開「全國師範校院

研訂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會議」研訂共同草案，以供各校參

考。 

三、本校草案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玖、校長指示事項  

一、講堂甲之燈光音響及其他相關設施請規劃修繕。其他各集會場所亦

請管理單位主動規劃維修工作。 

二、於辦理大型集會時，如有唱國歌、校歌時，請安排一位學生或老師

領唱，必要時請音樂系提供建議名單。 

 
拾、散會 

 


